各二级党组织：
根据省委组织部《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召开2017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几个问题的通知〉的通知》（苏组通〔2017〕104号）文件要求，为认真开好我校2017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做好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严格环节、步骤和要求，开好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一般以支委会形式召开，也可结合民主评议党员一并进行，会前要组织党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章，打牢思想基础，没有组织集中学习的，不得召开组织生活会；要开展谈心谈话，广泛征求意见；要对照《党章》要求，党支部班子、班子成员和党员要围绕政治功能强不强、“四个意识”牢不牢、“四个自信”有没有、工作作风实不实、发挥作用好不好、自我要求严不严，联系思想工作实际深入查摆具体问题。
2.开展民主评议工作，抓好问题整改。民主评议党员一般以党员大会形式进行，党员人数较多的党支部，可以党小组为单位开展个人自评和党员互评。党支部要结合评议情况，综合分析党员日常表现，客观公正作出评价、确定等次，评为“优秀”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三分之一。要用好民主评议结果，表扬先进、鞭策后进，对不合格党员按程序作出组织处置。对失联党员重新取得联系、本人不能正确认识错误的，要严肃批评教育，经教育不改的要作出组织处置。同时，组织党员对党支部班子工作、作风等进行评议，评议结果作为二级党组织考核党支部班子的重要依据。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应当集中开展，不宜在网上进行。流动党员一般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也可在流入地党组织参加。预备党员参加民主评议，但不评定等次。党支部班子和党员个人要列出整改事项和作出整改承诺，定期通报整改情况和报告兑现承诺情况。
3.加强对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各二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组织生活会和党员民主评议工作，学院党组织班子成员要沉到一线督查指导，要到各基层党支部对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情况进行点评，对整改敷衍应付、问题原地打转、党员群众不满意的，二级党组织要及时批评纠正，必要时采取组织措施。同时对党支部建设情况进行摸排分析，抓两头带中间，扩大先进支部增量，提升中间支部水平，整顿后进支部。
4.做好相关材料的填报和汇总工作。根据学校时间安排的实际情况，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原则上于寒假前结束。党支部要及时组织党员填写《扬州大学党员党性分析和民主评议登记表》（见附件2），并向二级党组织报告活动开展情况；各二级党组织要认真总结，填写《扬州大学党员党性分析和民主评议情况统计表》（见附件2），于2018年1月20日前将统计表报党委组织部（电子版发至邮箱zzbzzk@yzu.edu.cn），同时要及时做好相关材料的归档工作。
 
附件1：《省委组织部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召开2017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几个问题的通知〉的通知》（苏组通〔2017〕104号）
附件2：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样表
 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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